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校園無線網路管理辦法
(99)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資訊小組會議通過
1、 依據
本辦法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資訊內部稽核檢查要點」訂定之。
2、 目的
(一)為提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維護無線網路資源的使用公平性與安全性。特訂定本校無線
    網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3、 管理單位
本校教導處。
4、 服務對象
(一)本校無線網路開放現職教職員工、子女在校之家長、來校貴  
        賓以及臺北市教育入口網漫遊會員使用。
    (二)基於網路安全顧慮，不對外開放。
5、 帳號申請與使用
    (一)現職教職員工，由系統管理者建置帳號密碼後，各自依照自
        己的帳號密碼連線存取無線網路。
    (二)子女仍在校之家長，如有存取無線網路的需求，經填具申請
        表(附件一)後，由系統管理者建置帳號即可使用。
    (三)蒞校貴賓如需使用無線網路，由系統管理者視需求開設臨時
        帳號供應之。
    (四)倘教職員工離職、家長之子女離校、貴賓離校之後，無線網
        路帳號即告取消，如有存取無線網路等需求，需另案辦理。
6、 帳號的使用期限
    (一)教職員帳號：使用期限至離職日。
    (二)在校學生帳號：使用期限自入學日至畢業離校手續完成日。
    (三)臨時帳號：依照申請期限為準。
7、 帳號停用與限制
    (一)系統管理者得視實際情形在合理的範圍內管理、分配、限制
        無線網路的存取。
    (二)如有相關人員使用校園無線網路進行違法或不當情事者，系
        統管理者得於警告當事人後，停止該帳號一週，並呈報單位
        主管後公告之。
8、 本辦法陳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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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家長無線網路帳號申請表
核准日期：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使用無線網路
的主要目的
	


班級導師:               系管師:             教導主任:                

備註：帳號密碼皆為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大寫



























